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若干规定

（2024 年 7 月 31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

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改革、民政、财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

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沟通协商机制，做好权利告知、申请转交、案

件办理等方面的衔接工作，保障当事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

为法律援助人员阅卷、会见等提供便利。

律师协会应当支持和指导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法律援

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培训和质量监督管理。

鼓励和支持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司法行政

部门指导下，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

项外，当事人有下列事项之一，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

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因使用伪劣化肥、农药、种子、农机具或者其他

伪劣产品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损害赔偿；



（二）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事故导致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请求损害赔偿；

（三）法律、法规、规章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经济困难：

（一）设区的市、自治州认定的低收入人口；

（二）因自然灾害、意外事件、本人或者家庭成员突发

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社会救助；

（三）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

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查询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个

人诚信承诺不适用曾作出经济困难虚假承诺的人。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受援人未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核查工作，民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等有关单位以及社会组织，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建法律援助专

业人员资源库，综合案件类型、专业特长、受援人意愿等因

素，指派承办机构和人员。

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及时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



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向受援人及其亲属收取任何财

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服

务标准；律师协会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对律师事务所、

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并依照有关规定进

行奖惩。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

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机制。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按照就近、

便利的原则，指定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服务

资源相对短缺县（市、区）的法律援助案件。

第七条 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烈士遗属、

军人军属等特定群体的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优

先受理和审查；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优先指派法律援

助人员。

第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未依法履行

职责，受援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

更换法律援助人员，并告知受援人。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

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一）经补充材料后申请事项和请求或者相对人仍不明

确；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或者其他机构受理范围；

（三）法律援助事项办理结束后没有新的事实、证据，

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情形。

第十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2011

年 5 月 27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同时废止。


